
 
 
“国际人权服务中心” 《人权监督系列：普遍定期审监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查第 4 次会议：  

2009 年 2 月 9 日上午审查了中国1 
 
 

概述 
 
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先生率领了由来自各个政府部门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组成的高级代

表团，该代表团还包括来自澳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该代表团看起来准备充分，在其介绍性发

言中回答了大多数事先提出的书面问题。在审查进展中，中国代表团以直接的方式回答了各代表团提

出的问题，但断然否认一些 关键指控。 
 
审查中国的会议有很高的出席率，115 个国家登记要求发表评论。因此由于时间的限制，许多国家未

能对中国代表团进行提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女士也出席了会议，并被中国代表团邀

请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候访问该国。大多数国家的意见都是赞美之词，尤其是赞扬中国在消除贫困和实

现普及教育方面的努力。尽管如此，一些国家建议中国采取措施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并努力消除使用死刑。少数国家提到了记者和人权捍卫者自由表达的权利，正当司法程序的权利，被

拘留者的权利和在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人群的权利。 
 

中国代表团在其认为是符合普遍定期审议范围的讨论中显示了合作。中方代表团回答了就其劳动教养

政策的提问，阐述了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其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坚决否认有

任何国家新闻检查的存在。它明确表示对出现在普遍定期审查机制中关于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意

见表示遗憾，认为那是毫无根据的政治化的作法，中国代表团声称那些宗教和少数群体权利的得到尊

重。 
 

关于中国的一般信息 
 

•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直至 2009 年 6 月（第一期） 。  
•中国审查组的三个成员国是印度，加拿大和尼日利亚。  
•中国国家报告是由外交部牵头并包含了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各个机构的特别工作组准备的。报告

显示了其和 20多个非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口头和书面协商细节，报告表明更广泛的公共协商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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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外交部的网站进行。值得注意的是，粗略地看一下报告列出的曾经参与协商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上

再有大量的赞美之词，而缺乏可以 辨别的对国家政策的批评。 
 

递交给工作组的信息 
 
中国的国家报告中试图描述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现状。它详细描

述了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利用数值的证据来证实其所声称的情况改善，并 说明了其支持人权的国

内法律框架。报告也提到了缺点：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报告承认了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

安全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虽然并不彻底，但是看上去是一个有自我批评的评估。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汇编的信息侧重于迫害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国家对信息获取的限制，和言论自由

权利方面的限制，尤其是针对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限制。广泛使用的行政拘留，其中包括劳动教养，

及对酷刑和其他虐待指控缺乏有效调查等等。 
 
总共有 46 个有利益相关方资格的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NGOs ）给人权高专办提交了资料。关键

问题包括：在拘留所中的酷刑和羁押场所中的高死亡率，以及对此缺乏透明的调查；镇压宗教少数群

体，特别是藏 传佛教，新疆维吾尔族和法轮功练习者；国家干涉法律过程，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学

员无法获得法律救济；迫切需要改革行政性的拘留机制，包括“劳教”和“黑监狱”设施；对媒体的

严格审查和对新闻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任意拘留；贩卖妇女；由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

更加剧的不平等；适当的社会福利 框架的缺乏。 
  
 

互动对话 
 

中国的陈述 
 

李保东先生提供了一个相对简短的 15 分钟介绍性发言，重申了在中国国家报告中所概述的成就。他

列出了中国政府在准备国家报告过程中展开的广泛的协商，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工作组进行'负责

任的，开放的和真诚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介绍性发言并没有回应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国家报告提出

的问题。李保东先生没有就自由表达的权利，行政拘留所中的酷刑事件和农村和城市地区社会经济差

距政策改革进行回应。 
 

主题和议题 

 

许多国家赞扬了中国的减轻贫困战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减贫战略，并赞扬其在提供普及教育方面

的努力。许多人赞赏地注意到中国显著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在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抗击，以及增加识字

率和显著减少贫困。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在这些领域的知识。然而，菲律宾，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瑞典和巴西提醒中国代表团注意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并强

调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框架。中国代表团回应说，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一项资助房屋计划，

以帮助低收入家庭。但承认中国的社会保障还是非常基本，需要进行改革。 
 

审查中很多时间用来关注表自由表达的权利。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芬兰要求停止所有针对记者和

人权维护者的骚扰和非法拘留。而中国代表团重申，中国宪法明文保障言论自由，否认有任何政府审

查，指出它鼓励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代表团宣布，'互联网的消极影响绝不能

低估，因此鼓励中国加强互联网管理，禁止色情材料和屏蔽那些鼓励种族仇恨的网站。中国代表团强

调，没有任何个人表达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被处罚，任何报告敏感问题所遇到的障碍来自有利益相关

的私人当事方，而不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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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列明的权利方面的努力受到赞许，但一些国家

鼓励中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核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修改其国内立法以与公约条款相匹

配。中国代表团解释说，政府目前正处在按照公约协调国内立法的过程中，以便在批准《公民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的时候尽量减少保留条款。代表团向工作组保证，将在不久的将来批准公约。 
 
少数国家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对待被拘留者，包括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接待访客的权利，以及免于被

当局虐待。此外，中国的劳教（劳动教养）制裁措施吸引了各种批评意见。加拿大和匈牙利呼吁废除

这种措施，而苏丹试图证明其有效性，认为其根源于中华文化，并有其法律基础，在长期的社会康复

中，有其重要作用。 

 

中方代表团为劳教制度作了辩护，认为它促进了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价值观的培养。此外，一些国家

对有关拘留所的酷刑报告表示关切，中国代表团强烈重申，中国拥有一套法律框架严格禁止酷刑或对

囚犯进行任何身体或口头虐待，并且此类个案的数目正在下降。中国代表团否认存在'秘密监狱并表

示，如果真的出现酷刑情况，根据中国法律，肇事者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的。 
 

许多国家对中国减少死刑的适用表示欢迎，并建议中国努力完全废除它。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

德国和奥地利建议限制罪行的死刑适用；而瑞士，新西兰和巴西则呼吁暂停死刑以便其早日废除。此

外，在死刑处决方面，中国被批评缺乏透明度。这种处罚过程中缺乏独立的司法审查，也难以确定死

刑确切的数字。 

中方代表团表示死刑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并解释说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不允许其废除死刑，不过

中方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理由。尽管如此，李保东先生向工作组保证，死刑会以透明的方式，并只适

用于非常特殊的情况。李保东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在许多案件中，原判决可能改判，该国政府正在考

虑减少可以援引死刑条款的犯罪。 
 
非常少数国家强调了必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澳大利亚，瑞士，英国和捷克共和国

提请注意西藏人的权利，只有瑞士和捷克共和国提到了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权利。而一些国家只是

谨慎的提到了必须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值得留意的是，澳大利亚代表团批评了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

的的骚扰，惩罚和任意拘留。有趣的是，工作组中有其他成员国公开表示对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意见感

到遗憾，而中国代表团则断然拒绝这种指控见，认为那是没有根据的，是讨论政治化的企图。李保东

先生强调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以维护少数群体的文化。 
 
也有国家就下列主题和中国进行讨论：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解决严峻失业问题的计划，赞扬其对发展

中国家的援助促使其发展；促进性别平等；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特别是打击童工；提供司法人员的

人权培训；残疾人的权利，劳工权利和移徙工人的权利。 
 
 

通过报告 
 
工作组在对中国的报告草案经过两天的审查后于2009年2月11号通过报告。三国政府感谢中方对普遍

定期审议进程的参与，并赞扬中国以一种建设性的精神支撑着互动对话。  
   
尽管李保东先生没有明确中国政府将接受哪些建议，他依旧表示中方愿意接受那些'适合中国现实的

建议，并指出政府将在未来真诚的执行计划。李保东表示相信那些不适合中国现实的无形的建议已经

通过审查过程被淘汰，尽管他并没有具体提及任何特定的建议。不过看来李保东先生指的是完全废除

死刑的建议，以及改革劳动教养的建议。此外，中国代表团指出有一些建议需要进一步研究。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 China, 9 February 2009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4 

中国代表团没有就那些向其提出的悬而未决的建议明确立场，而是表明将在 2009 年 3 月人权理事会

第 10 次会议通过报告的时候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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